2014年12月17日合水县环保局拟作出审批意见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鸿馨丽园住宅小区综合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
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
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
参与情况

	1
	鸿馨丽园住宅小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庆阳市合水县永宁东路
	庆阳市鸿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庆阳市环境保护研究所
	项目位于庆阳市合水县环城东路以西，武装巷以南，永宁南路以北。本项目将地块分为3块，包括DK1、DK2、DK3，其中DK1主要为1幢4层商业楼，地上4层为商业网点（1-3层为商场、超市，4层为餐饮），地下1层为停车场，总建筑面积3727.30㎡；DK2为2幢6层商住楼，地上1-2层为商业网点（商品零售商铺），3-6层为住宅，地下1层为设备用房及停车场，总建筑面积14725.8㎡；DK3为5幢商住楼、8幢住宅楼，总建筑面积76067.96㎡。总投资2亿元，环保投资535万元。
	1、及时清理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粪便等；施工场地设置的临时沉淀池和沉砂池要按照规范进行修建，地面要硬化，防止生活污水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在场地出入口处应设置车辆冲洗台及废水沉淀池；雨季施工时，施工场地应设置雨水导排系统对施工现场形成的雨污水及时疏导。本项目运营期经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及餐饮废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合水县污水处理厂再处理。2、本项目施工工地四周均设置了约2m高的彩钢板围挡，有效抑制了施工期扬尘造成的污染；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料、建筑垃圾等及时清运，若在工地内堆放超过一周的，须采取加盖防尘网并定期喷洒水或抑尘剂等防尘措施；进出工地的物料、垃圾运输车辆，若无密闭的车斗则须对车斗用苫布遮盖严实，装载物料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保证车辆行驶过程中物料不遗撒。场地车辆出入口道路应硬化及时清扫、清洗并设置污水沉淀设施。3、施工机械设备应选用低噪声的、先进的，定期对其维护，确保设备良性工作；夜间必须施工，应事先向当地环保部门提出施工申请，经环保部门许可，方可夜间施工作业，同时应对周边居民进行公告通知，以免造成噪声扰民；在高考等期间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施工。4、该项目绿化面积12800㎡，绿化率31.06%。
	/

	公示期限：2014年12月17日—2014年12月12日(5个工作日)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合水县环保局规划环评股          09345524416（电话） 09345524416（传真）  


合水县环境保护局
2014年12月17日
